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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歌华有线电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有关规定，现将本公司2013

年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说明如下：  

一、 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 实际募集资金金额、资金到位时间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0]1591号文核准，并经上海证券交易

所同意，于2010年11月25日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本次共发行160,000万元可转

转换公司债券，每张面值为100元，共计1,600万张。截至2010年12月2日，本公司共

募集资金1,600,000,000元，扣除发行费用39,175,000.00元后，募集资金净额为

1,560,825,000.00元。 

上述募集资金净额已经京都天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验证，并出具了京都天

华验字（2010）第220号《验资报告》。 

(二) 以前年度已使用金额、本报告期使用金额及当前余额。 

1．以前年度已使用金额 

截至2012年12月31日，本公司募集资金累计投入募投项目81,211.93万元，尚未

使用的金额为77,875.00万元（其中募集资金74,870.57万元，专户存储累计利息扣

除手续费3,004.43万元）。 

2．本报告期使用金额及当前余额 

2013年本公司募集资金使用情况为： 

以募集资金直接投入募投项目21,718.62万元，专户利息收入1,277.56万元，支

付相应手续费0.1991万元。截至2013年12月31日，本公司募集资金累计直接投入募



 

 

 
2 

投项目102,930.55万元，尚未使用的金额为57,433.75万元（其中募集资金53,151.95

万元，专户存储累计利息扣除手续费4,281.79万元）。 

二、 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一) 募集资金的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保护投资者权益，本公司依照《上海证券交

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等的规定，

结合本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北京歌华有线电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

制度》（以下简称管理制度）。 

根据管理办法并结合经营需要，本公司从2010年12月起对可转债募集资金实行

专户存储，在银行设立募集资金使用专户，与开户银行、保荐机构签订了《募集资

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对募集资金的使用实施严格审批，以保证专款专用。 

为提高公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下资金的使用效率、合理降低财务费用、增加存

储收益，保护投资者权益，公司与开户银行、保荐机构于2013年6月签署了《募集资

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之补充协议》，将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转为定期存款。 

截至2013年12月31日，本公司均严格按照该《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

及补充协议的规定，存放和使用募集资金。 

 (二)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截至2013年12月31日，募集资金具体存放情况（单位：人民币元）如下：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账户类别 存储余额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北京首都体育

馆支行 

0200053729200113675 活期 64,224,391.17 

0200053714200005626 定期 150,000,000.00 

小计     214,224,391.17 

北京银行营业部 01090520500120109155202 活期 10,113,065.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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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090520500120501173460 定期 350,000,000.00  

小计     360,113,065.90 

合计     574,337,457.07 

其中，定期存款详情（单位：人民币元）如下：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金额 存期 到期日 利率 权利证明 备注 

中国工商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北京

首都体育馆支行 

020005371420

0005626 

50,000,000.00 3个月 2014/3/2 2.85% 单位定期

（通知存

款）证实书 

（1） 

100,000,000.00 6个月 2014/6/2 3.05%  

小计   150,000,000.00          

北京银行营业部 
010905205001

20501173460 

50,000,000.00 3个月 2013/2/27 2.86% 单位定期存

款开户证实

书 

（2） 

300,000,000.00 6个月 2013/5/27 3.08% （3） 

小计   350,000,000.00          

合计   500,000,000.00          

备注： 

（1）此笔金额为5,000万元的3个月定期存款已于2014年3月2日到期后转存为6

个月定期存款，到期日2014年9月3日； 

（2）此笔金额为5,000万元的3个月定期存款已于2014年2月27日到期后转存为6

个月定期存款，到期日2014年8月28日； 

（3）其中一笔金额为5,000万元的6个月定期存款已于2014年1月9日提前支取，

转为活期，以满足募集项目资金需求。 

上述存款余额中，已计入募集资金专户利息收入4,282.67万元（其中2013年利

息收入1,277.56万元），已扣除手续费0.8812万元（其中2013年手续费0.1991万元）。 

三、 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本报告期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详见附件1：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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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本公司无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情况。 

五、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2013年，本公司已按《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规定》和本公司

募集资金使用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及时、真实、准确、完整披露募集资金的存放与

使用情况。 

六、  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出具的鉴证报告的结

论性意见 

经审核，会计师事务所认为，公司董事会编制的《2013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

用情况的专项报告》符合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有关规定

及相关格式指引的规定，与实际存放及使用情况相符。 

七、  保荐机构对公司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所出具的专项核查报告的

结论性意见 

经核查，保荐机构认为，公司严格执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制度，有效执行三方

监管协议，不存在通过质押、委托贷款或其他方式变相改变募集资金用途、募集资

金被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关联人占用或挪用等情形；截至2013年12月31日，公

司募集资金具体使用情况与已披露情况一致，未发现募集资金使用违反相关法律法

规的情形。 

附件：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北京歌华有线电视网络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4年 4月 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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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净额） 156,082.50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1,718.62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02,930.55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0% 

承诺投资项目 

是否已

变更项

目(含部

分变更)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

总额 

调整

后投

资总

额 

截至期末

承诺投入

金额(1) 

本年度

投入金

额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累

计投入金额

与承诺投入

金额的差额 

(3)＝(2)-(1) 

截至期末投

入进度(%) 

(4)＝(2)/(1) 

项目达到

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

期 

本年度

实现的

效益 

是否达

到预计

效益 

项目可行

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

化 

2010年募集资金

项目 
  

                      

高清交互数字电

视基础应用工程

项目 

否 160,000.00   160,000.00  21,718.62  102,930.55   -57,069.45        64.33  不适用  2,674.91   -  否 

                          

未达到计划进度原因(分具体项目) 

1、在市政规划方面，首都北京的老旧城区改造、拆建规模较大，对双向网络规划及改造进度造成影响； 

2、在光缆入地方面，市政规划对管道路由、架空线入地也有特殊区位要求，受到管道建设单位建设及

交付使用的影响，因此光缆入地整体进度受到影响； 3、在机房寻址方面，因受地理位臵、路由资源、

电力支撑及物业价格等因素影响，新建及扩容机房的寻址难度增大、周期延长； 4、公司对所有募投

项目的工程投入实施了严格的招投标管理，采购周期相应延长。 公司已针对上述原因积极研究对策，

采取相关措施保障募投项目的建设实施。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否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臵换情况 

本公司 2011 年 1 月 11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以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

券募集资金臵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以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

债券募集资金臵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118,433,781.48 元，相关资金实际投入时间

为 2010 年 4 月 1 日至 2010 年 11 月 30 日。业经京都天华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京都天华专字（2011）第 0020

号《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鉴证报告》鉴证。 

用闲臵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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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闲臵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投资相关产品情况 

为提高公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下资金的使用效率、合理降低财务费用、增加存储收益，保护投资者权

益，公司与开户银行、保荐机构签署了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之补充协议，将部分闲臵募集

资金转为定期存款， 截至 2013 年 12 月 31 日： 

(1)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京首都体育馆支行开设的募集资金专户（账号：0200053729200113675）

中部分闲臵资金共计人民币 1.5 亿元转为定期存款，定期存款账号 0200053714200005626（“单位定期存

款账户”），存款方式以单位定期存款开户证实书记载为准； 

(2)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营业部开设的募集资金专户（账号：01090520500120109155202）中部分闲臵资

金共计人民币 3.5 亿元转为定期存款，定期存款账号：01090520500120501173460（“单位定期存款账户”），

实际存款金额、存期等以单位定期存款开户证实书记载为准。 

用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或归还银行贷款情况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结余的金额及原因   

募集资金其他使用情况   

说明：1、本公司募集资金承诺投资项目各部分分别完工并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整体项目无确定的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的日期。 
      

2、高清交互数字电视基础应用工程项目总投资共计 180,000 万元，上述募集资金承诺投资总额已扣除公司截至 2010 年 3 月 31 日以 

自筹资金投入的资金 19,892.28 万元（取整后 20,000 万元）。   

注 1：“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包括募集资金到账后“本年度投入金额”及实际已臵换先期投入金额。 
        

注 2：“截至期末承诺投入金额”以最近一次已披露募集资金投资计划为依据确定。 
         

注 3：“本年度实现的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应与承诺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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